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沪交研〔2022〕7 号 

 

 

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直属单位：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更好地支持研究生

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制定《上海交通大

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 

2022 年 2 月 9 日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

积极进取，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做好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工作，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310 号）精神，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全日制研究生。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及研究生院、教务处、学生

处、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审计处、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文科建设处、财务计划处、发展联络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

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学校领导小组”），负责对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并制定政策，监督、检查和评

估实施情况，裁决有关申诉事项。 

第四条 研究生院负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指导各研

究生培养单位组织实施；学生处负责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预

算申报及发放的审核；财务计划处负责学业奖学金的发放。 



第五条 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成立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评定委员会，由主管领导、研究生导师、教务管理人员、

学生工作负责人及学生代表等组成，制定本单位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评审办法，并明确学业奖学金无参评资格的负面清单。

各单位评定委员会负责组织奖学金申报、评定等具体工作，

并对本单位学业奖学金评定中的问题进行决策。 

 

第三章 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以博士生培养过程关

键考核环节（包括资格考试、论文开题和年度考核）的结果

作为评定依据。 

第七条 在基本学习年限内，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

年评定，于年底前一次性发放给博士研究生。 

 

第四章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第八条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新生学业奖和综

合学业奖两类，评定等级原则上应分为一等和二等。 

第九条 在基本学习年限内，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

年评定，于年底前一次性发放给硕士研究生。 

 

第五章 评定流程 

第十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为： 



（一）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 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五）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第十一条 学校统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制定

并下达等级、额度分配方案。 

第十二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

定委员会组织进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评审工作应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三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确定学业奖学金评定

结果后，必须在本单位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提交研究生院审定，审定结果在学校范围内进

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审定结果公示结束后，学校将

根据规定发放。 

第十四条 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

在培养单位公示阶段向所在单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评定

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在学校公示前予以答复。如申诉人对培

养单位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学校领

导小组提请复议。 

 

第六章 学籍异动情况的处理 



第十五条 硕博连读（硕转博）。硕士研究生通过硕博

连读转入博士阶段学习，转博当年其硕士学业奖学金等级与

最近一次评定等级相同，根据转博当年以硕士身份在校的有

效月数，按月核算（以 12 个月/年计）累计其学业奖学金总

额，于转博后一次性发放。其在博士阶段的学业奖学金评定

和发放，依据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博士转硕士。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由博士转

为硕士培养的研究生，自学籍异动生效起不再参与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定。 

第十七条 提前毕业。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在基本学习

年限内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其毕业当年学业奖学金与最近一

次评定等级相同，根据毕业当年在校有效月数按月核算（以

12 个月/年计）累计奖励金额，于毕业后 3 个月内一次性发

放给研究生。 

第十八条 休学和复学。对于在基本学习年限内，经研

究生院批准因国内外访学、联培而休学的研究生，需参与当

年学业奖学金评定。在学业奖学金发放时，若研究生的学籍

状态为休学，学业奖学金暂停发放。在研究生复学后，可一

次性补发基本学习年限内停发的学业奖学金。 

对于因其他原因休学的研究生，不参与当年学业奖学金

评定。在复学后 6 个月内，培养单位需对其进行综合评估，

对考评合格者评定学业奖学金等级，学校将一次性补发基本



学习年限内停发的学业奖学金；对考评不合格者，休学期间

的学业奖学金将不再补发。 

第十九条 延期。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延期的研究生，

延期前基本学习年限内的学业奖学金按月核算，在年底前一

次性发放，在延期阶段不再参与学业奖学金评定。 

第二十条 结业。对于在基本学习年限内结业的博士研

究生，根据结业当年在校有效月数按月核算（以 12 个月/年

计）累计奖励金额，于结业后 3个月内一次性发放给博士研

究生。 

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结业的硕士研究生，结业当年基本

学习年限内的学业奖学金按最近一次评定等级按月核算，于

结业后 3个月内一次性发放给硕士研究生。 

第二十一条 退学与开除学籍。对于在基本学习年限内

退学或开除学籍的研究生，在离校当年不再参评学业奖学金。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港澳台学生参照本办法执行，但另有规

定时除外。 

第二十三条 医学院可根据本文件精神，结合医学院实

际情况另行制定医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研究生院、

学生处负责解释。以往有关规定与此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 

 

 

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11 日印发 主动公开 


